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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商品標示法執行計畫(112-113年) 

壹、 依據 

一、 商品標示法第 6條第 1項。 

二、 臺中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業務權限委任委託區公所執行作業

要點及行政程序法第 19條。 

三、 經濟部督導地方政府辦理商品標示法業務考核要點。 

貳、 目的 

為保障消費者權益，促使商品製造商、委製商、進口商、分裝

商及販售商，誠實揭示商品資訊，建立良好商業規範。 

參、 執行機關 

臺中市政府 

肆、 執行原則 

一、 抽查原則： 

(一) 抽查內容 

1. 一般性抽查： 

每季依輿論或季節排訂一般抽查項目。 

2. 專案抽查： 

每季由經濟部不定期指定不同商品做為專案或加強抽查

商品。 

(二) 抽查重點： 

1. 依季節性及消費趨勢並配合專案就流通及影響層面廣泛

之商品進行普遍性抽查。 

2. 針對觀光客前往頻率較高觀光遊憩區、商圈、交通必經之

轉運站等場所加強抽查 

(三) 抽查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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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性抽查以及專案抽查件數：每年應達到六千件以上。 

2. 抽查不合格商品比率：每年應達到總抽查件數十五%以

上。 

二、 教育研習與宣導原則 

針對製造商、委製商、進口商、分裝商及販售業者及網際網

路平台業者辦理教育研習，並規劃多元管道之宣導方式。 

伍、 執行方式 

一、 商品標示違規處理程序 

(一) 抽查作業： 

由本府經濟發展局辦理，必要時亦得協請區公所或委託專

業服務廠商現場抽查並填寫「抽查結果報告表」，本府經

濟發展局於抽查完成後，彙整並於經濟部商品標示管理系

統」登錄建檔。 

(二) 案件通報或輔導改善： 

1. 違規案件如屬他縣市廠商製造、進口或販售者，應填寫

「違反商品標示法案件通報追蹤表」，並移送所在地主

管機關處理。 

2. 違規案件屬本市轄內廠商製造、進口或販售，應通知業

者限期改正或限期停止陳列或販賣。 

(三) 複查程序： 

本府接獲廠商於期限內申復或所在地主管機關通知之改正

情形後，應擇期辦理現場複查，符合規定後始得結案。現

場複查仍不符合規定者，應限期改正或要求廠商停止陳

列、販賣，屆期不改正，將依商品標示法及臺中市政府處

理違反商品標示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辦理。 

(四) 成果填報 

本府經濟發展局應定期統計月、季報等抽查資料並陳報經

https://gcis.nat.gov.tw/elaw/lawDtlAction.do?method=viewLaw&pk=67
https://gcis.nat.gov.tw/elaw/lawDtlAction.do?method=viewLaw&pk=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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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部中部辦公室彙整。 

二、 教育研習與商品標示法相關宣導工作 

(一) 每年應辦理年度商品標示宣導說明會或研習會，邀集製

造商、委製商、進口商、分裝商及販售業者及網際網路平

台業者參與並辦理意見交流。 

(二) 配合各大節慶及消費時事，並利用各類管道（如本府入

口網、電子媒體、各類消費場所等）或搭配各公所辦理活

動時進行商品標示宣導。 

陸、 獎勵規定 

為將商品標示業務普及化、並深入各區域，各區公所倘每年度

協辦抽查業務達150件以上，並每年於區公所活動宣導或發放宣

導品達1場次以上，將核予各區公所承辦科（課、室）主管、承

辦人（協辦人員）各2次嘉獎。 

柒、 經費來源 

本計畫執行所需經費由年度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捌、 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